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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警員甲於追捕通緝犯 A 時，A 駕車拒捕，並試圖衝撞甲。此際，甲遂開

槍阻止，但因車輛朝其衝撞，甲拔槍朝汽車輪胎射擊時，為躲避撞擊導

致開槍彈著點有所偏差，擊中同車友人 B，並造成當場死亡。B 之繼承

人 C 遂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慰撫金。試分析：

甲開槍行為是否合法？（10 分）

 C 之請求是否有理由？（15 分）

二、甲酒後騎乘機車且具備酒測要件，遇員警執行取締酒駕巡邏勤務攔查，

卻不依員警指示停車而加速駛離，員警一路在後跟追，鳴按喇叭與響警

笛要求甲停車，甲未予理會並直駛至住家停車場。員警跟車進入稽查甲，

並欲對甲實施酒測，甲以實施酒測地點在私人領域並非道路為由表示無

配合接受酒測之義務，員警因而告以甲拒絕接受酒測之法律效果後，甲

仍拒絕接受酒測，員警即對甲開單告發。試問，員警對甲進行酒測稽查

之過程是否合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6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警察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作成之處分書，如未表明救濟期間，致相對人遲誤者，依行政程序法
規定，相對人自處分書送達後至遲多久期間內聲明不服，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10 天  30 天  2 個月  1 年

2 下列何種權限手段之實施，非屬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範範圍？
攝錄參與遊行者現場活動資料 逮捕通緝犯
扣留危險物品 驅離妨礙之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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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警察行政領域中，有關組織法關係與作用法關係之區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作用法關係泛指警察機關為達成其任務，以一般人民為相對人所實施各種活動所生之關係

組織法關係泛指規範中央或地方警察機關等行政主體間或上下級機關及對等機關間之縱橫關係

作用法上之法律爭訟須受司法審查之規制

警察法第 2 條之任務條款屬作用法

4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對該法所定治安顧慮人口得定期實施查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可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 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每個月得查訪 2 次以上 拒絕查訪設有罰則

5 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對於警械之定製、售賣或持有採許可制，並授權訂定許可定製、售賣或持

有之警械種類規格、許可條件、許可之申請、審查、註銷、撤銷或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授權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申請許可定製、售賣、持有之警械不包括槍械

民間守望相助組織購置警棍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申請許可

前項許可購置之警棍得交予繼任人員使用免再重新申請警械執照

6 人民不服警察於公共場所盤查身分，其得提起下列何種行政訴訟？

撤銷訴訟 給付訴訟

維護公益訴訟 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行政處分違法訴訟

7 有關警察法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規定，警察官職採分立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任官與任職，分開辦理 保障警察人員之官等與官階不輕易喪失

利於辦理職務調動，人事運用彈性靈活 警察人員經離職而未免官者得支領俸給

8 警察於設立告示之處所攔停汽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檢定，對於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
毫克、拒絕接受測試檢定二種情形之法效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酒精濃度達 0.15 毫克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

拒絕受測者處新臺幣 18 萬元以下罰鍰

二者均吊銷駕駛執照

拒絕受測者強制實施抽血檢測

9 行政執行法第四章有關即時強制之規範，警察職權行使法於第三章之即時強制予以重複規定外，

另增加警察行使職權得採取之其他即時強制權限規定，下列何者屬之？

實施酒測 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資料

攔停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 禁止人車進入

10 警察遇有管束人民而使用警銬之情形，其授權之法律依據為何？

警械使用條例 警察職權行使法 行政執行法 警察勤務條例

11 我國實定法上之警察法，其規範內容概係機關內部職掌分配、應有狀態及相互間關係等事項，下

列事項何者屬該法規定之內容？

使用警械之時機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

警察蒐集資料銷毀時限 各級警察機關之設置

12 有關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處罰，下列何者非屬處罰之種類？

免除職務 褫奪公務員之資格 減俸 罰款

13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警察機關得逕行處分，不必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者，下列何者不包括？

以猥褻之言語、舉動調戲異性者 於非公共場所賭博財物者

污損公眾紀念之設施者 媒合性交易

14 集會遊行法賦予集會、遊行活動負責人之權責事項中，下列何者未設有處罰規定？

未指定糾察員協助維持秩序 未清理集會遊行之廢棄物或污染

未親自在場主持 對未解散之參加人未疏導勸離

15 對於製造噪音妨害安寧，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噪音管制法分別定有罰則，下列何者係警察機關之裁

罰權限？

限期改善 罰鍰 按日連續處罰 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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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除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實施身分查證外，下列法律何者有
警察得進入場所之授權規定？
警察勤務條例 行政執行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警察法

17 有關行政執行之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之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者，
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執行機關依法執行之
其執行方法包含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
間接強制之方法包含代履行、怠金
直接強制之方法包含扣留動產、限制使用不動產、斷水斷電和沒入等

18 依警械使用條例第 4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為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得使用警刀或槍械之情形？
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社會治安
擾鄰行為足以擾亂社會秩序時
依法應逮捕之人拒捕
持有兇器有滋事之虞者，已受警察人員告誡拋棄，仍不聽從時

19 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訴願之提出，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20 日內為之
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其期間應自知悉時起算。但若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已逾 2 年
者，不得提起
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訴願人誤向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以外之機關提起訴願者，不得視為已提出訴願

20 行政機關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得為即時強制。下
列何者非屬其方法？
對於人之管束 對於物之沒入
對於住宅之進入 依法定職權所為之必要處置

21 有關警察職權之行使與救濟，下列何者正確？
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警察依法行使之職權，應遵守之，不得表示異議
警察違法行使職權，縱無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人民仍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警察因人民之財產有受危害之虞時，得進入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警察行使職權，為排除危害，得將妨礙之人暫時驅離

22 有關警察施以即時強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警察對於暴行，為預防其傷害，得對之加以管束
警察對於軍器，為預防危害之必要，仍得扣留之
警察對於意圖自殺，於必要時，得對之加以管束
警察對於重刑犯，應一律對其使用警銬

23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不論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等同處罰
違反社會秩序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為保障人民權利，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解散命令、檢查命令、禁止或勸阻，應全以書面為之
行為後社會秩序維護法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規定

24 關於司法院釋字第 718 號解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室外集會、遊行，原則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主管機關必須兼顧集會自由保障與社會秩序維持，預為綢繆，協助集會、遊行順利舉行
以法律限制人民之集會自由，須遵守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
偶發性集會、遊行，因易造成社會動盪，亦應獲得主管機關許可

25 我國社會秩序維護法關於責任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僅出於過失者，不罰
滿 60 歲者，得減輕處罰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出於正當防衛、緊急避難、不可抗力之因者，不罰
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行為減輕處罰


